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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工作安排 

秘书处的说明 

1. 为了协助第六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秘书处参照大会1963年11月11日第1898 

(XVIII)号和1977年12月9日第32/71号决议以及议事规则第九十九条（乙）款的规定， 

认为应提请第六委员会注意以下事项。 

一、分配给第六委员会的项目 

2. 大会1992年9月18日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将12个项目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这些项目的标题和编号载于1992年9月18日大会主席给第六委员会主席的信中（A/ 

C.6/47/1)o 

二、与分釔给第六委员会的项目有关的文件 

3. 下表列载与分配给第六委员会的项目有关的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文件。1 

下表中包括各委员会的报告、秘书长根据大会以前各届会议的决议或决定将提出的 

报告以及根据各会员国请求在分配给第六委员会的项目下分发的文件。各项目按 

1992年9月18曰大会主席给第六委员会主席的信(A/C.6/47/1)中的次序徘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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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印发曰期 

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联盟所承认的各民族 

解放运动的观察员地位(125) 

秘书长的报告(A/47/323) 已印发 

1949年各项《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 

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126) 

秘书长的报告(A/47/324) , 已印发 

考虑有效搢拖以加强外交领事使馆和代表的保护 

及其安全(127) 

秘书长的报告(A/47/325和Add.l) ‧ 已印发 

联合国国际法十年028) 

秘书长的报告(A/47/384) ‧ 1992年9月23日 

1991年12月23曰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A/47/67) 已印发 

1991年12月27曰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A/47/e0~S/23329) 已印发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129) 

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 

会议，补编第10号》（A/47/10) 已印发 

墨西哥的普通照会(A/47/95) 1992年9月3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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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印发B期 

1992年9月14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A/47/441-S/24559)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檫免公约(130)2 

秘书长的报告(A/47/326和Add. 1) 

已印发 

已印发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第二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131) 

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 

会议，补编第17号》（A/47/17) 已印发 

秘书长的报告(A/47/454) 1992年9月24日 

审议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 

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132)3 没有新文件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33)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 

七届会议，补编笫33号》（A/47/33) 

1991年12月23曰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A/47/67) 

已印发 

巳印发 

1991年12月27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A/47/60~S/23329) 已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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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印发曰期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134) 

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笫四十七届 

会议，补编第26号》（A/47/26) 1992年11月9日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领事职务的附加议 

定书（135) 

秘书长的报告(A/47/327和Add.l) 已印发 

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136) 

秘书长的报告(A/47/328) 已印发 

三、委员会工作结束日期，项目审议次序和大约日期 

4. 大会议事规则第九十九条（乙)款规定： 

"每个主要委员会考虑到大会按照总务委员会建议所确定的闭幕曰期，应 

制订自己工作的先后次序并举行必要的会议以完成交付给它的各项目的审1 义。 

每个主要委员会应于每届会议开始时通过工作计划，尽可能订出结束工作的预 

计曰期、审议各项目的大约日期、以及对每个项目拟分配的会议次数。" 

5. 总务委员会1992年9月16日第一次会议决定,建议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至迟 

在1992年12月18日星期五休会，并在1993年9月20日结束。在目前情况下，第六委员 

会安排其会议曰程时似应使其工作至迟于1992年11月25曰星期三完成。 

6. 考虑到大会近几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审议项目的惯常程序，第六委员会不妨 

考虑按下面的曰程表通过工作方案。曰程表是根据以往委员会通过的工作方案拟订 

的，表中列出了审议发交给它的议程项目的大约B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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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选举副主席及报告员和工作安棑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工作报告 

1949年各项《曰内瓦公约》关于战时保护武装 

冲突中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 

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蘆所承认的 

各民族解放运动的观察员地位 

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 

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外交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 

护及其安全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领事职务的附加议定 

书》 4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6 

《国家及其財产的管辖豁免公约》e 

审议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岬 

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7 

联合国国际法十年8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保留 

大约审议日期 

1992年9月18日 

1992年9月23至24日 

1992年9月25日 

1992年9月28日 

1992年10月1至6曰 

1992年10月7至9曰 

1992年10月12至20日 

1992年10月21至23日 

1992年10月26至11月6曰 

1992年11月9至11日 

1992年11月12曰 

1992年11月13至17日 

1992年11月18日 

1992年11月19至25曰 

将执行上述日程表，同时考虑到在9月22日至10月25日每星期需要为下文第四节所述 

工作组或非正式协商安排至少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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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立工作组和举行协商 

7. 关于设立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和为便利工作而举行协商的问题，应慷记大 

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作出下列决定-

(a) 关于议程项目128(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大会请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工作组 

按照其任务规定和工作方式在第四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工作(1991年12月9日第46/53 

号决议）。应当记得十年笫一期的现有方案将于1992年12月31日到期； 

(b) 关于议程项目130(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裙免公约），大会决定在其第四十 

七届会议上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額的笫六委员会工作组，参照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 

以及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辩论中的各种观点，审议(一)条款草案引起的实貭性问题，通 

过促进普遍协议以便利公约的成功締结;(：^于1994年或以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締结 

关于国家及其財产的管辖IML公约问题(1991年12月9日第46/55号决议)； 

(C)关于议程项目132(审议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 

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大会决定在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恢复非正式 

协商，以研究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 

任择议定书草案，以及研究如何进一步处理这些文书草案的问题，以期在后一方W促 

使达成普遍接受的决定(1991年1月9日第46/57号决议） 

(d)关于议程项目135(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关于领亊职务的附加议定书，大 

会决定在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举行非正式协商，以审査关于拟定《维也纳领亊关系 

公约》的关于领事职务的附加议定书的建议，特别是考虑到秘书长报告中所反映的 

各国的看法，或是各国在第六委员会辩论此问题时表达的看法。 

8. 由于对工作组的会议和举行非正式协商而提供的会议服务都是列入第六委 

员会项下的，因此，这些会议和协商是代替第六委员会的会议，而非增加会议，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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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出涉及经费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最后期限 

9.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153条的规定，"任何涉及开支的决议，除非附有秘书 

长编制的支出概算,不得由委员会提请大会通过"。因此,各主要委员会必须留有充 

足时间，以便使秘书处能够编制支出概算,并使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第五委 

员会能够加以审议。根据目前的情况，如果同意将1992年11月25曰星期三定为结束 

第六委员会工作的日期(见上文第5段），就必须考虑将1992年11月17日星期三定为向 

第五委员会提出涉及经费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最后期限。 

六、现有会议资源 

10. 现有的会议设施原则上可供委员会平均每星期举行七次全体会议，通常上 

午的会议将从上午10时开到下午1时,下午的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下午6时。 

11. 为了避免在为委员会区域集团会议安排脹务方面出现困难，建议所有召开 

此类会议的要求应通过委员会秘书提交规划和会议事务科。 

盒 

1每个项目标题后括号中的数字为该项目在第四十七届会议议程上的编号。文 

件编号按1992年9月18日之前收到和分发的信件和报告排列。 

2国际法委员会就这个专题通过的条款草案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 

记录，第四十六届会议》（A/46/10)。 

3国际法委员会就这个专题通过的条款草案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 

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A/44/10)。 

4大会1991年12月9曰第46/61号决议规定，第六委员会对该项目的审议将包括非 

正式协商在内（见下文第7(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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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会上届会议建议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于1992年10月26日开始进行关于国际 

法委员会的报告的辩论(1991年11月9日第46/54号决议〉。 

a大会1991年11月9B第46/55号决议规定,笫六委员会对该项目的审议可包括一 

个工作组范围内的工作（见下文笫7(b)段）。 

7大会1991年11月9日第46/57号决议规定，第六委员会对该项目的审议将包括非 

正式协商在内（见下文第7(c)段）。 

"大会1991年11月9日第46/53号决议规定，第六委员会对该项目的审议可包括一 

个工作组范围内的工作(见下文第7(a)段）。 


